
稳定金融秩序 需谨防庞氏骗局 

 

近日，央行官网发布央行行长周小川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文章。

文章明确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国务院金融发展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对金融秩序统筹安排、统一监管的重要性。统筹

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中,必

须坚持“稳中求进”“强化协调”“提高防范风险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正如周小川在文章中提到的,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中,存在着“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

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

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此类风险极大的威胁着我国金融发展秩序的稳定。那么,究竟什么是庞

氏骗局?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如何?我们又应当如何预防?通过相关案例,笔者将予以

梳理说明,以起到预防作用。 

 

“梦想 360”骗局 

 

  2012年,被告人林 XX成立深圳 XX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XX公司)。2013年底,

被告人林 XX在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 XX公司的名义推出梦想 360股指增值系统(以

下简称 360系统)的理财产品,通过推介会、网络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以“高回报、高分

红”为幌子诱骗社会公众投资,又以“拉人头”计酬的方式不断发展客户,并用后加入客户的

投资款来支付先加入客户的投资分红。 

  根据 XX公司的宣传,360系统的模式是:客户必须至少购买 30手股指(股指为 XX公司模

拟股指系统,每天收盘价格由公司规定,每手10美金)以及缴纳60美金的管理费,总计至少缴

纳 360美金才可获得加入该系统的资格,客户入会后获得公司发放的账号以及密码,客户登

陆公司网站即可查询每天分红情况。XX公司承诺的 360系统的分红包括两种:一种为静态分

红,系统会将每天收益的 70%存入系统内收益账号,另外 30%存入系统内的回购账户以诱使更

多的人投资进来;另一种为动态分红,又称拓展分红,即客户发展下线进来投资。按照 XX公司

承诺,客户可从收益账户提现,前期规定只要达到 50美金即可提现,后增加至 500美金。2014

年 7月后,客户的收益账户已经无法提现。 

  经统计,2013年至 2014年,被告人林 XX等人在福建省福州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

为人民币 50.25万元,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39.85万元。被告人林 XX等人在广

东省深圳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金额为人民币 755.58万元,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

民币 647.28万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人民币 805.83万元,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人民币 687.13万元。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林 XX等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

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庞氏骗局核心 

 

  庞氏骗局最早源于一个名叫 Charles Ponzi 的意大利裔投机商人,他于移民后在美国开

设一家投资公司,为投资人保证了高达 13%的月收益率,引来数万名投资人投资上千万美元。

后经有关媒体质疑其资金来源后,资金链断裂,投资者的收益难以支付,其公司就此倒闭。这

时人们才知道该公司并无相关业务,其仅仅只是将后期投资者的本金发给前期投资者作为

“收益”而已。于是,此类骗局就从此被称为庞氏骗局。 

  美国证监会将庞氏骗局的核心定义为:利用新加入投资者的投资作为对现有投资者的回

报。骗局组织者通常以号称无风险或低风险、并承诺高收益的项目吸引投资者,不断招揽新

客户,其核心在于投资项目均为造假、惯于利用后入者的投资补偿承诺给前人的收益。 

  上述案例中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其特征在于:首先,以“高回报、

高分红”为幌子诱骗社会公众投资;其次,以“拉人头”计酬的方式不断发展客户;第三,用后

加入客户的投资款来支付先加入客户的投资分红。 

  尽管对于庞氏骗局的认定有着较为明确的行为标准,即上述特征,但是通常在司法实践

中,对庞氏骗局的规制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而是要对被告人的具体行为进行分析,就其行

为违法的实质来予以认定处罚。 

  例如在上述案例中,行为人实施庞氏骗局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 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应当根据相应的法条规定予以定罪处罚。 

  司法实践中,同时还存在着行为人实施的庞氏骗局最终被认定为违反我国刑法第二百二

十四条之一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被定罪处罚的情况。该法条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

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

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由于庞氏骗局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以“拉人头”计酬的方式不断发展客户。根据我国

刑法相应规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此类骗局可能属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制范围,

从而定罪处刑。 

因此对于庞氏骗局的防范,我们一定要掌握其行为本质与特征,在各类金融活动中时刻

警惕,尤其注意“高回报”、“高收益”类宣传内容以及对投资者无门槛限制的广泛接受投

资的行为,从而切实有效地防止此类金融风险的爆发,保障我国金融社会的稳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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